綦江区消除艾滋病、梅毒、乙肝母婴传播服务信息 
【法律法规和政策文件】
《国家卫生健康委妇幼司关于印发消除艾滋病、梅毒、乙肝母婴传播行动计划的通知（2022-2025）》（国卫妇幼发〔2022〕32号）
《预防艾滋病、梅毒、乙肝母婴传播工作规范（2020版）》
【服务对象】
所有婚前保健人群及孕产妇人群、所有诊断为艾滋病、梅毒和乙肝感染的育龄妇女、孕产妇及其所生儿童。
【服务机构信息】
全区各级医疗机构（含厂矿民营助产机构）
【服务项目和内容】
开展形式多样的健康教育和宣传活动；免费为所有孕产妇（包括流动人口）提供艾滋病、梅毒和乙肝检测与咨询服务；为感染孕产妇提供规范的孕产期保健服务、为感染孕产妇提供病情检测与评估、规范用药、安全助产与科学喂养等“一站式服务”、提供避孕指导和咨询；为感染孕产妇所生儿童提供健康管理服务，监测感染症状和体征，按时进行相关检测，提供儿童生长发育监测、喂养指导、计划免疫等常规保健服务；为感染孕产妇及其家庭提供健康咨询、心理和社会支持等综合关怀服务。
【服务流程】
（一）预防艾滋病母婴传播干预服务。全区各医疗卫生机构、区疾控中心一旦发现艾滋初筛阳性的孕产妇，应及时将信息上报至区妇幼保健院，由区妇幼保健院进行规范管理，并做好转介过程中的信息交流。江苏省人民医院重庆医院为感染艾滋病孕产妇提供规范抗病毒治疗和管理，并与区妇幼保健院做好信息对接。在用药前和用药过程中，特别在用药初期以及孕晚期，要进行 CD4+T 淋巴细胞计数、病毒载量和其他相关检测，并关注配偶及性伴的检测。持续给予用药咨询指导，提高孕产妇用药依从性。
安全助产服务实行首诊负责制，若孕产妇发生并发症、合并症首诊机构不具备处理能力，则转介至辖区艾滋病定点治疗机构（江苏省人民医院重庆医院），必要时转介至市级医疗机构。
助产机构在感染孕产妇孕晚期时，将信息上报至区妇幼保健院，由区妇幼保健院提供儿童抗病毒药物，儿童出生后由助产机构对儿童提供抗病毒药物治疗，区妇幼保健院对儿童感染状况监测、艾滋病感染早期诊断检测和抗体检测服务、给予科学的婴儿喂养指导，必要时进行转介。
及时对感染孕产妇所生儿童进行母婴传播风险评估，根据其母亲抗病毒治疗、实验室检测等情况，将儿童分为高暴露风险或普通暴露风险，按要求进行预防性抗病毒治疗。给予科学、适宜的婴儿喂养指导，提倡人工喂养。开展暴露儿童感染状况监测，加强艾滋病感染早期诊断检测和抗体检测服务，及时为确诊儿童进行治疗或提供转介服务。。
（二）预防梅毒母婴传播干预服务。对发现的梅毒感染孕产妇, 尽早进行免费及规范的治疗，结束后定期进行随访和疗效评价，必要时再次治疗。
对所有梅毒感染孕产妇所生儿童，出生后即免费实施预防性青霉素治疗，同时进行梅毒感染相关检测，及时发现先天梅毒患儿。对明确诊断的儿童要及时免费给予治疗，对未能明确诊断的儿童，要定期随访和检测，直至排除或诊断先天梅毒，在没有条件、无法进行诊断治疗的情况下及时转诊。
（三）预防乙肝母婴传播干预服务。为乙肝病毒表面抗原阳性的 孕产妇提供必要的实验室检测和辅助检查。密切监测孕产妇肝 脏功能情况，给予专科指导，必要时提供转介服务。在知情同意基础上，对符合条件的孕产妇进行抗病毒治疗。
对乙肝病毒表面抗原阳性的孕产妇所生儿童，出生后12小时内尽早接种首剂乙肝疫苗，同时注射100国际单位乙肝免疫球蛋白，并按照国家免疫程序完成后续乙肝疫苗接种。在儿童完成最后剂次乙肝疫苗接种后1-2 个月及时进行乙肝病毒表面抗原和表面抗体检测，以明确预防母婴传播干预效果。
【服务要求】
全区助产机构必须配备有满足消除艾滋病、梅毒、乙肝母婴传播要求的相关设施设备，严格执行《预防艾滋病、梅毒、乙肝母婴传播工作规范》，为感染孕产妇提供规范产检、住院分娩服务，营造无歧视的医疗环境和社会氛围。
【举报投诉电话】
区消除艾梅乙母婴传播咨询电话：023-85893856。
区卫生健康委举报投诉电话：023-85895000。
 
